关于学校接受捐赠资金用于中考高考奖励支出审核的通知
各中学：

根据狮政专〔2016〕2号《局务会会议纪要》（附件1）的规定，为规范中考高考奖励金审核，现就学校接受捐赠资金用于2014-2015学年度中考高考奖励支出审核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关说明
（一）学校应根据狮政专〔2016〕2号《局务会会议纪要》的要求对现行中高考奖励方案进行修改、整合。并根据各校接受捐赠资金的实际情况及奖励方案在限额内分配奖励金，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金的用途，不得超限额、超标准、超范围发放。
（二）《学校捐赠资金用于人员支出审核表（中考高考专用）》（附件2）表中的“毕业年段学生数”以2014年9月事业统计表中毕业年段在校生数为准；“毕业年段平均工资”指该年段全体任课教师国库应发工资总额（含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整数；“按省定标准应配备教师数”按师生比高中1:12.5、初中1:13.5计算，其中初中部分还应包括“初二会考科目配备教师数”（按每100名学生配备0.5名地理教师、0.5名生物教师计算），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应发工资总额”指“毕业年段平均工资”乘以“按省定标准应配备教师数”；“最高奖金限额”等于“应发工资总额”乘以“奖励系数”；“奖励系数”以《石狮市教育局关于公布2015年高初中毕业班、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综合评估结果及奖励情况的通知》（狮教中〔2015〕11 号）为依据确定，详见下表。
	类别

等级
	高考
	中考
	备注

	优秀
	2.0
	1.5
	

	良好
	1.6
	1.1
	

	合格
	1.3
	0.8
	

	达标
	1.0
	0.5
	学校完成教育局下达指标中的一个即为达标


（三）2015-2016学年度高考中考奖励金的审核办法待局务会做出新的决定后再另行通知。

二、审核事项及要求
（一）教育局审核的主要内容

1.奖助方案是否明确，是否体现奖优原则，是否经过校内民主程序研究通过，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规定；

2.是否突破规定的最高限额；

3.送审材料是否完整。

（二）送审材料包括：

1.学校捐赠资金用于人员支出审核表（中考高考专用）;

2.高考中考奖励方案（校长签名加盖公章）;

3.高考中考奖励金分配表（附件3）; 
4.毕业年段教师平均工资测算表（附件4）；
5.学校行政会会议纪要（校长签名加盖公章）;

6.捐资办学档案卡；
7.捐赠协议书。

1-4项材料一式三份，教育局、国库支付中心报账、学校各一份；5-7项材料一式一份学校存档。以上材料（包括校内评奖的过程性材料）要收集存档备查。
附件：

1、狮政专[2016]2号《局务会会议纪要》
2、《学校捐赠资金用于人员支出审核表（中考高考专用）》

3、《高考中考奖金分配表》
4、《毕业年段教师平均工资测算表》
5、《捐资办学档案卡》
6、《捐赠协议书》（格式）
石狮市教育局
2016年10月19日
